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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文物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

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 县 委 推 动 新 时 代 山 西 文 物 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依据晋城市2023年度文物专项工作考核要求，制

定如下考核方案。



一、考核对象和实施主体

● 文物工作专项考核对象为全县12个乡镇。

● 在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县文旅局组织实施考核。



二、考核内容和指标

● 文物工作专项考核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和“保护第一”的重要指示为遵循，主要考核各乡镇贯彻党中央关于文物
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特
色博物馆建设、文物安全等重点工作。

● 考核内容以指标形式出现，参照晋城市2023年度文物专项工作考核指标并
结合我县文物工作实际设置。



三、考核方法和程序

      注意日常监测，强化过程管理与实地查验相结合，原则上安排在12月下
旬启动，次年1月中旬完成，按照下列流程实施：

      1.被考核单位自查自评，提交自评报告和印证材料；

      2.必要的实地抽查核验；

      3.综合日常监测、过程管理等因素，对被考核对象作出综合评价，确定
考核等次；

      4.向被考核单位反馈考核等次。

      本年度发生文物安全事故、文物违法案件的一律减分，视情况降低考核
等次；本年度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适当加分。



四、考核等次

● 文物专项工作考核设定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次，由县文旅局研究确
定后上报县考核办。考核等次为“优秀”的，在评先创优、项目推介、试
点培育等方面给予倾斜性支持；连续两年考核等次为“一般”的，将约谈
被考核对象文物工作主要负责人。



沁水县2023年度文物专项工作考核指标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1 乡镇党委、政府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10分；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文物工作要求，有重大工作举措的10
分；持续推进文物专项巡视问题整改，完成率100%的10分； 30

2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财政有保障的5分。 5

3 按照年度计划有储备项目的5分，按照年度计划申报率100%的2分。 7

4 编制完成并上报1处国保单位或省保单位保护规划的1分、获批1处的1分，最多2分。 2

5 积极开展地域特色博物馆创建，建成1处的2分，最多6分。 6

6 积极开展“文明守望”工程的5分，举办社教活动、参观人数有增幅的5分。 10

7 公布实施乡、村文物安全责任清单的10分。 10

8 有效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5分，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全部完成的10分，整改率90%以上的8分、80%以上的6分、50%以上的4分。 15

9 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10分，规范文物安全与文保员信息上报的5分，出现通报、漏报的0分。 15

10 文物工作获得省部级表彰的加2分、文物项目获得中央国家机关、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机构或行业协会（学会）评选类、推介类奖项的加1分，最多加5
分；省文物局党组认定的具有开创意义或全国影响的重大改革、重要工作、重点成果的，有一项加5分。  

11 考核年度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发生文物安全事故、文物违法案件或严重舆情的，每项减5分并降低考核等次；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督办的文物安
全或文物违法事项发生一项减3分，整改不力的一律减5分，整改销号前每个考核年度持续减分。


